
麻卫发〔2019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麻城市 2019 年卫生健康系统开展打击欺诈骗

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：

为积极开展 2019 年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，市卫生健

康局制定了《麻城市 2019 年卫生健康系统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

金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予贯彻落实。

麻城市卫生健康局

2019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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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城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

基金专项行动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全省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治理视频会议

精神，切实整顿规范我市医疗机构医保基金运行秩序，进一步规

范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，更好地为参保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

务，根据省、市工作部署要求，在全市医疗机构中积极开展打击

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（以下简称专项行动），特制定

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加强医疗管理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,严厉打击医疗机

构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，加大医疗保障反欺诈工作力度，形

成高压态势，达到宣传法规、强化管理、净化环境、震慑犯罪的

目的。同时，增强医患双方遵守医疗保障管理规定的自觉性，进

一步完善医疗保障治理体系，实现源头防范，保障医保基金安全。

二、行动内容

覆盖我市所有医疗机构，包含不同等级、类型、所有制形式

的医疗机构；重点检查医疗机构通过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等手

段，骗取、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，重

点查处分解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重复收费、套用项目收费、不合

理诊疗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；基层医疗机构，重点查处挂床住院、

串换药品、耗材和诊疗项目等行为；社会办医疗机构，重点查处

诱导参保人员住院，虚构医疗服务、伪造医疗文书票据、挂床住

院、盗刷社保卡等行为；检查医师，重点查处开大处方、换串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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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过度检查、过度给药等行为。

三、步骤安排

根据省、市医保局 2019 年专项行动安排，本次行动分 6 个

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-3 月）。按照上级专项行动的要求，

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深刻理解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医疗保障

局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，积极进行工作部署，全系统各医疗卫生

单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，主动支持配合打击欺诈骗保工作。各

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作为总牵头人和第一责任人，成立工作专班，

明确责任分工，全面启动和部署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治理

工作。召开相关会议，总结通报前期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进展

情况，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。

（二）自查自纠阶段（4-8 月）。各医疗机构要按照问题导向，

针对诊疗手段和临床路径不规范、台账不完备、监控设备不到位，

以及支付行为是否合规、支付费用是否合法等方面，进行对标对

表和自查自纠。

（三）交叉检查阶段（7-8 月）。市州医保部门负责组织协调

相关单位组成检查小组，并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特约监督

员参与，以查看台账、明查暗访、回访病人、查看购销存、问卷

调查等方式，在县（市）之间交叉检查。

（四）专业机构复核阶段（9 月）。市州医保部门将联合会计

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商业保险机构等第三方力量，组成复核

小组。对在自查中没有发现问题的、交叉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、

基金存在穿底风险的地区，纳入复核程序，逐案核查线索，查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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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明问题原因。

（五）省级抽查复查阶段（4-10 月）。按照国家局提出的省

级对医疗定点机构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的指标要求，省级现场检

查 3285 家。从 4 月起引入会计师事务所、商业保险机构等第三

方力量复核 1/3（定点医药机构 1095 家），抽组市州交叉检查 1/3，

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复核 1/3。

（六）整顿处理总结阶段（11 月）。对查实的违法违规案例，

根据医疗保障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本次专项行动市卫健局成立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

动领导小组（见附件），局相关科室为专班成员，具体负责专项

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。局相关科室职责分工：局基层卫生

科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与市医疗保障局等部门进行联系协调，组

织人员参与统一组织的联合检查行动，及时跟踪反馈检查情况；

局医政医管科负责加强医疗机构医疗业务行为监管、检查和问题

跟踪督办；局财务科组织财务人员积极参与专项检查行动；局监

察室组织人员配合参与专项行动检查，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违规

医疗机构、违规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牢固树立法纪意识。各医疗机构要培养全体工作人员树

立法律意识，依法依规从事诊疗及医保服务行为。对检查中发现

的违规行为要制订措施，积极处理、整改；对所涉及的违规人员

要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要上报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。

2、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。确保医院 HIS 系统与医保结算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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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之间即时对接,保持网络畅通，确保信息准确、及时传输,以方

便患者就诊、报销,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，确保医保基金运行安

全、畅通。

3、加强日常管理、巡查。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医保目录管理

工作，力求三目对应准确无误，不得将不可报销项目纳入医保报

销，进一步规范外收费行为。各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要加强门诊统筹管理，根据门诊统筹管理文件的要求加强对所属

村卫生室的监管力度，加强对村卫生室工作人员的政策宣传、培

训、指导和管理。严格住院病人管理，要严格执行医保住院病种

目录，严把出入院标准，严防小病大治、分解住院，坚决杜绝挂

床住院、叠床住院、虚假住院。要建立规范的住院病历和医疗文

书，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做到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合理用药，避

免过度检查、重复用药、过度治疗等行为，控制目录外药品使用。

4、严格执行物价收费标准。各医院对患者住院期间费用要

进行反复核对，对重复收费、超标准收费的要在患者出院前给予

纠正，坚决杜绝分解收费、自立项目收费、虚记费用等违规行为。

严格执行医保报销政策，不得多收或少收患者自付部分。

5、加强政策宣传。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将本次专项行动的内

容、方式、时间节点、检查重点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宣传传达。

要通过业务培训、张贴宣传栏、政策讲解等多种形式对医保政策

进行宣传，对不属医保报销范围的项目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热

心为参保人员做好医保政策咨询、医保信息查询工作。

附件：麻城市卫生健康局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

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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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城市卫生健康局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邓进飞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杨光远 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健康局纪检

组长

万利胜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张德楷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董汉卿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熊明迹 市卫生健康局工会主任

成 员：胡永宏 胡品政 徐海波 徐家权 付杰

各医疗机构负责人

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基层卫生科，陈巍、项菊芳、

胡大兵为专班成员，具体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麻城市卫生健康局 2019年 3月 14日印发

共印 5 份


